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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8 日，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向 11 个市工业和信

息化局、生态环境局印发《山西省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2020 年决战计划》（以下

称《决战计划》），要求全省各有关部门要精准对标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目标任

务，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4 市、汾渭平原 4 市和太原及周边“1+30”重点区域为

主战场，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，全面实现钢铁行业超低排放。 

 

《决战计划》明确指出，2020 年 10 月 1 日前，全省钢铁企业（包括钢铁

联合企业，独立炼铁企业，独立球团企业，有烧结（球团）或高炉的铸造、 铁

合金企业）完成有组织、无组织环节超低排放治理任务；位于设区市的规划区、

“ 1+30”区域的钢铁企业，以及其他区域内装备水平不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

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限制类的钢铁企业，要同时完成大宗物料清洁运输改造，

进出企业的大宗物料和产品采用铁路、管道或管状带式运输机等清洁方式运输

的比例 80%，其他汽车运输部分应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或达到国五及以上排放

标准的汽车。 

 

《决战计划》强调完成钢铁行业全面超低排放任务，首先要优化调整产业结

构和布局。要持续推进城市建成区及周边重污染企业搬迁退出，2020 年 10 月

底前，11 个设区市规划区退出未达生态环境部工业企业分类管控 A 级和 B 级标

准的钢铁企业, “1+30”区域范围内退出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（含运输环节）的钢

铁企业。二要加快推进钢铁行业限制类工艺装备升级改造，对照超低排放标准

和清洁生产要求，同时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，项目建成后应稳定达到超低排

放要求。拟于 2020 年底前完成的产能置换项目。三要规范开展超低排放评估监

测，经评估监测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，企业要及时变更排污许可证。各市生态

环境局应加强对企业的服务，为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提供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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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工信局、生态环境局要做好《决战计划》的保障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统筹安排部署，明确任务措施，有序推进工作开展，坚决杜绝“一刀切”现象。各

市要加快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，将任务细化、量化，制定实施计划，

倒排工作进度，加快组织实施，确保任务“清 零”。要建立帮扶机制，主动深入

企业开展调查研究，制定“一企一策”实施计划，帮助企业解决具体困难和实际问

题，优化项目服务，优先支持提前关停退出的产业转型升级项目。严格执法监

管，对严重违法排污、不落实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，依法采取停产整治或关闭

退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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